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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案件名称
	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与OQ可替代能源有限公司等经营者新设合营企业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（“马斯达尔”）、OQ可替代能源有限公司（“OQAE”）、韩国米德兰电力有限公司（“KOMIPO”）与AI Khadra Partners LLC (“AKP”) 直接或通过关联方签署股东协议，在阿曼苏丹国（“阿曼”）成立合营企业，以管理、运营、维护和修理Ibri三期太阳能光伏项目。该项目是位于阿曼境内的装机容量为500兆瓦的光伏电站。交易后，各方持有的合营企业权益如下：马斯达尔35%、OQAE 25%、KOMIPO 20%、AKP：20%,各方共同控制合营企业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马斯达尔
	马斯达尔于2007年正式成立于阿联酋，从事可再生能源相关业务。
马斯达尔最终控制人为阿布扎比发展控股公司PJSC，主要业务为投资。

	
	2.OQAE
	OQAE于2015年12月30日成立于阿曼，主要在阿曼从事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能的开发和投资。
OQAE的最终控制人为OQ股份公司，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生产、炼油与石化，以及终端产品的营销与分销。

	
	3. KOMIPO
	KOMIPO于2001年4月2日成立于韩国，通过火力发电以及风力、光伏、固体垃圾燃料和燃料电池发电技术，提供高质稳定的电力供应。
KOMIPO的最终控制方为韩国电力公司（“KEPCO”），KEPCO主要从事电力资源开发以及电力的生产、输送、变压与配售业务。

	
	4. AKP
	AKP于2023年3月1日成立于阿曼，专注于能源转型和新兴的电转气（绿色氢能）领域。
AKP的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，在全球范围的经营活动涵盖科技、可再生能源、电转气（绿色氢能）技术、供应链与物流、信息安全技术、大宗商品贸易及生活方式领域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¨ 1、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¨ 2、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¨ 3、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þ 4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£ 5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¨ 6、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不适用



